
文委會文件 2020／第 25a 號  

（於 5.5.2020 會議討論）  

 

元朗區議會文、藝、康、體、福利、教育及治安委員會  

2020 年第三次會議  

 

要求政府開放庇護中心予有需要的露宿者  

 

房屋署的回覆  

 

個別人士因健康理由或社會因素有迫切及長遠住屋需要，而沒有其他

可行方法解決其居住問題，可向社署尋求相關的福利或援助。社會福

利署會為每宗個案進行評估，並為合資格人士向房屋署推薦「體恤安

置」申請，以提早獲配公屋。  

 

由於房屋署在任何時間都必須備有足夠的中轉房屋和臨時收容中心

空置單位，以配合政府確保不會有市民因天災、緊急事故或政府執法

行動而導致無家可歸的政策。故未能就有關石籬中轉屋的空置單位供

露宿者暫住的建議予以考慮。  

 

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宗旨是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

供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一如其他市民，露宿者只要符合資格，亦可

申請入住公屋，滿足其住屋需要。  

 

民政事務總署的回覆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政府呼籲市民保持社交距離並避免人羣聚集。

因此，很多政府設施（包括民政事務總署闢作臨時庇護中心的社區會

堂及社區中心）已暫停開放，以減病毒傳播和在社區爆發的風險。開

放臨時庇護中心予無家者暫時留宿的建議恐難配合上述方針，故未能

實施。  

 

勞工及福利局及社會福利署的回覆  

 

社會福利署（社署）資助非政府機構營辦三隊露宿者綜合服務隊（服

務隊），為露宿者提供適切的社會福利支援服務，包括就業輔導／支

援、服務轉介等。服務隊會進行外展探訪，主動接觸露宿者並及早識

別他們的需要和提供所需服務。為回應個別露宿者的緊急或短暫住宿



需要，社署亦資助非政府機構為露宿者提供不超過 6 個月的緊急及短

期住宿服務。由社署資助的宿位共有 222 個，負責社工會在露宿者入

住期間提供協助，當中包括物色長期居所或合適的住宿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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